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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遠地區學校校長、教師久任獎金發給相關疑義問答集 

 

壹、發給時程 

Q1：自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以下簡稱偏遠條例)施行後(106年12月8日)起算，

將於114年12月8日辦理第1次久任獎金發給作業，下一次為何時發給？ 

A1： 

一、教師服務年資滿 8 年/11 年即應發給久任獎金，爰應視教師個案服務年資情形

辦理，舉例如下： 

（一） 甲師：106 年 12 月 8 日前業於偏遠地區學校 A 校服務，並實際服務至 114 年

12 月 7 日，即發給第 1 次久任獎金；實際服務至 117 年 12 月 7 日即發給第 2

次久任獎金，爾後持續服務於 A 校，已無再發給久任獎金。 

（二） 乙師：107 年 2 月 1 日至偏遠地區學校 A 校到職，並實際服務至 115 年 1 月 31

日，即發給第 1 次久任獎金；實際服務至 118 年 1 月 31 日即發給第 2 次久任

獎金，爾後持續服務於 A 校，已無再發給久任獎金。 

（三） 丙師：107 年 8 月 1 日至偏遠地區學校 A 校到職，並實際服務至 115 年 7 月 31

日，即發給第 1 次久任獎金；實際服務至 118 年 7 月 31 日即發給第 2 次久任

獎金，爾後持續服務於 A 校，已無再發給久任獎金。又丙師於 120 年 8 月 1 日

轉任或介聘(未限非可歸責事由)至另一偏遠地區學校 B 校，並實際服務至 128

年 7 月 31 日，即發給第 1 次久任獎金；實際服務至 131 年 7 月 31 日即發給第

2 次久任獎金，爾後持續服務於 B 校，已無再發給久任獎金。 

（四） 丁師：107 年 8 月 1 日至偏遠地區學校 A 校到職，中間因非可歸責之事由轉任

至偏遠地區 B 校，年資未中斷，並實際服務至 115 年 7 月 31 日，其年資合併

計算共 8 年，由 B 校發給第 1 次久任獎金；後又因非可歸責之事由轉任至另一

偏遠地區 C 校，年資未中斷，實際服務至 118 年 7 月 31 日，其年資合併計算

共 11 年，即 C 校發給第 2 次久任獎金，爾後持續服務於 C 校，已無再發給久

任獎金。倘轉任或介聘(未限於非可歸責事由)至另一偏遠地區學校，始重新起

算久任獎金年資。 

二、請以此類推。 

 

貳、發給對象 

Q2：專聘教師之認定? 

A2：專聘教師係依偏遠條例第7、8條所規定聘任，由各主管機關控留所轄偏遠地區學

校教師編制員額三分之一以下之人事經費，並採公開甄選方式，以契約專案聘任

具教師資格之教師。 

Q2-1：是否包含族語老師或兼任、代課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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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查偏遠條例第21條及第22條規定，尚未包含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原住民族語

老師資格及聘用辦法」進用之族語教師，或「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

教師聘任辦法」之兼任及代課教師。 

Q3：專業輔導人員及社會工作人員，是否包含專任輔導教師及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人員? 

A3：  

一、 偏遠地區學校之專任輔導教師即為教師法聘任之專任教師。 

二、 學諮中心內人員應視其進用身分認定，僅依現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各該

主管機關專業輔導人員設置辦法」第2條第3款規定，依偏遠條例第11條第5項

聘用，並以偏遠地區國民中學學區為服務範圍之專業輔導人員或社會工作人

員，為偏遠地區專業輔導人員。 

Q4：偏遠條例第22條第2項規定偏遠地區學校附設之幼兒園，其行政業務、教保服務

人員及其他人員為準用對象?所謂行政及其他人員為何，是否包含廚工? 

A4： 

一、查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3條規定略以，教保服務人員係指提供教保服務之園長、

教師、教保員及助理教保員。 

二、次查偏遠條例第22條第2項規定及其立法理由略以，偏遠地區學校附設之幼兒

園，其行政業務、教保服務人員及其他人員準用第14條簡化學校行政作業、第

15條補助教職員專業發展、第18條提供教職員工生住宿設施、第20條校長及教

師自願赴偏遠地區獎勵及第21條校長及教師支給久任獎金之規定。 

三、偏遠地區學校附設之幼兒園係準用偏遠條例第21條給予校長及教師有關久任

之獎金，爰幼兒園發給對象為提供教保服務之園長、教師、教保員及助理教保

員，不包含行政業務及其他人員。 

Q5：教師自「符合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項第2款偏遠地區定義之行政

區」之市立幼兒園，考上偏遠條例第22條第2項規定偏遠地區學校附設之幼兒園，

年資得否採計? 

A5：查偏遠條例第22條第2項規定，偏遠地區學校附設之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準用偏

遠條例第21條有關久任獎金之規定，爰所提「符合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施行細則第

8條第1項第2款偏遠地區定義之行政區」之市立幼兒園非該條規定對象，不得採

計服務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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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成績優良認定 

Q6：公立學校教師獎金發給辦法（以下簡稱獎金辦法）附表十，其表現優良條件認定？

延長病假導致考列為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以下簡稱考核辦

法）第4條第1項第3款者，如何認定？ 

A6： 

 一、獎金辦法附表十有關偏遠地區學校教師之表現優良條件，說明如下： 

（一）最近六年內有四年，除晉本薪或年功薪一級外，並給與一個月薪給總額之一次

獎金，已支年功薪最高級者，給與二個月薪給總額之一次獎金，且不得有任何一

年留支原薪：係指最近六年內校長成績有四年考列甲等（且六年內任何一年不得

考列丙等）；或教師成績考核六年內有四年考列第4條1項1款（且六年內任何一

年不得考列第4條第1項3款）。 

（二）未曾受記過以上之懲處：最近8年/11年間。 

（三）未曾受申誡以上之懲戒：最近8年/11年間。 

（四）未有違法處罰學生或不當管教學生，造成學生身心傷害；未有違法處罰學生情

節輕微或不當管教學生經令其改善仍未改善：最近8年/11年間。 

二、上開情形，倘因延長病假導致考列考核辦法第4條第1項3款留支原薪者，於延長

病假期滿出勤後得併計前後年資計算久任獎金服務年資，請參酌序號13。 

Q7：代理教師無成績考核，其表現優良認定? 

A7： 

一、 查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4條第3項規定略以，服

務成績優良之考核項目、認定標準及辦理程序由各校自訂，並經學校教師成

績考核會核議，學校應依核議結果，成績優良者於個人離職或服務證明文件，

加註服務成績優良。 

二、 次查獎金辦法附表十規定：「偏遠地區學校教師之表現優良，應符合下列條

件：（一）最近六年內有四年，……（二）未曾受記過以上之懲處。（三）未

曾受申誡以上之懲戒。（四）未有違法處罰學生或不當管教學生，造成學生身

心傷害；未有違法處罰學生情節輕微或不當管教學生經令其改善仍未改善。 

三、 綜上，參照獎金辦法附表十規定，代理教師服務最近6年內有4年，其證明文

件註有服務成績優良，且8年/11年內未有獎金辦法附表十規定之懲戒、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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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處罰學生或不當管教學生等情形。 

肆、年資採計 

Q8：依偏遠條例規定，校長任期四年，其辦學績效卓著，得連任二次，若校長於偏遠

地區學校任滿八年後，因辦學成績無法續任第二次而需調校，是否符合表現優良

之條件？或校長初任職四年後因辦學成績無法續任而需調校，至其他偏遠地區學

校擔任校長，是否屬不可歸責之事由，年資可否延續併計？ 

A8： 

一、 因校長辦學績效非獎金辦法附表十之表現優良認定要件，爰校長於偏遠地區

學校任職滿八年，倘符合獎金辦法附表十表現優良之規定，依規定可發給久

任獎金。 

二、 校長初任職四年後因辦學成績無法續任而需調校，因屬可歸責校長本人之事

由，爰不得併計久任獎金服務年資。 

Q9：依據國民教育法第13條第2項規定：「直轄市、縣（市）立學校校長，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召開遴選會，就公開甄選並儲訓合格之人員、任期屆滿或連任

任期已達二分之一之現職校長或曾任校長人員中公開遴選，並擇定一人後，由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聘任之。但所屬學校數量國民中學未達十五校或國民小

學未達四十校者，得遴選連任中之現職校長，不受連任任期應達二分之一之限制；

其相關規定，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故本縣校長於第2任任期中(未

屆滿)可提遴選。此情況是否認定為非屬不可歸責之事由？ 

A9：倘校長依規定於第2任任期尚未屆滿時依個人意願提出遴選申請，難認其有久任

於偏遠地區學校之意願，屬可歸責校長本人之事由。 

Q10：偏遠地區學校教師(含候用校長、支援輔導團)商借至教育局(或其他政府機關)，

服務年資得否採計? 

A10： 

一、 偏遠地區學校教師(含候用校長、支援輔導團)商借至教育局（或其他政府機關）

期間，因其未實際服務於偏遠地區學校，不予採計為實際服務年資，惟商借至

教育局（或其他政府機關）屬非可歸責於教師之事由，其可依實際服務於偏遠

地區學校年資，擇定按比例支給久任獎金，一經選定，不得變更(附久任獎金

發給年資暨商借/任候用校長/支援輔導團情形確認書)；商借至教育局教師如

依主管機關規定仍須回原校授課者，因有授課事實，得採計為實際服務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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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甲師107年2月1日至偏遠地區學校A校到職，並於107年8月1日至109

年7月31日商借至教育局(2年)，歸建學校實際服務至115年1月31日仍在職，累

積年資滿8年，可選擇按比例支給第1次久任獎金(新臺幣7萬元*6/8=5萬2,500

元)；或於學校再服務2年至117年1月31日仍在職，共實際服務滿8年時支給全

額第1次久任獎金。以此類推。】 

二、 離島地區部分，考量金門縣、連江縣、澎湖縣所轄學校皆為偏遠地區學校，若

教師、候用校長商借至該縣教育局服務，仍係服務於偏遠地區，且所辦業務亦

屬於偏遠地區學校相關教育業務，爰考量離島地區之特殊性，針對離島地區

學校校長及教師商借至教育局之情形，可採計其商借至教育局之年資，並依

各該服務地點之分級按比例計算之。 

Q10-1：命令或屆齡退休教師，因退休導致同一學校連續實際服務未滿 8年或 11年

得否領取久任獎金？ 

A10-1：教師因命令或屆齡退休者，屬非可歸責於教師之事由，其可依實際服務於偏

遠地區學校年資，按比例支給久任獎金。 

【舉例：甲師 108 年 8 月 1 日至偏遠地區學校 A 校到職，並於 115 年 8 月 1 日

屆齡退休 (7 年)，因未達 8 年，原無法領取，但因屬非可歸責事由，故放寬限

制按比例發給 (新臺幣 7 萬元*7/8=6 萬 1,250 元)。】 

Q11：倘商借或留職停薪致年資中斷，歸建或復職後可否繼續採計年資?還是需重新起

算? 

A11： 

一、 有關服務年資計算，應以實際從事教學工作之服務年資始得採計，尚不包含

各項留職停薪資之年資，倘留職停薪後復職於「同間偏遠地區學校」，得併

計前後年資。 

二、 另偏遠學校教師商借至教育局等機關服務部分，請參酌序號10。 

Q12：育嬰留職停薪年資可否採計為久任獎金年資? 

A12： 

一、 查獎金辦法附表十之規定，偏遠地區學校教師實際服務年資計算，不包括

育嬰留職停薪期間之年資。 

二、 次查久任獎金立法意旨，係為穩定偏遠地區學校師資、促進校務發展，教

師育嬰留職停薪期間，並無實際從事教學工作之事實，依規定不予採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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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3：教師延長病假是否視為實際從事教學工作之服務年資? 

A13： 

一、查考核辦法第4條第1項第3款規定，業規範有關延長病假之考核結果為留支原

薪。又獎金辦法附表十有關表現優良之條件，最近6年內有任1年考核留支原

薪者不得支給久任獎金。 

二、惟考量請延長病假非可歸責於教師，倘因延長病假導致考列考核辦法第4條第

1項3款留支原薪者，於延長病假期滿出勤後得併計前後年資計算久任獎金服

務年資。 

Q14：依偏遠條例第21條第2項規定，代理教師（含未具教師證書者）為準用對象，惟

部分代理教師有寒暑假聘期中斷問題(如7、8月無受聘)，應如何認定? 

A14：代理教師年資以「學期」採計，「學期」連續視同年資不中斷。 

Q15：偏遠地區學校代理教師於同一間學校考上專任教師，有連續服務事實，得否併

計年資? 

A15：於同一間學校有連續實際服務年資，得合併計算年資。 

伍、偏遠地區認定 

Q16：原為非山非市學校，至110年始被列為偏遠地區學校，得否溯及106年採計?一般

地區學校自107年8月始列為偏遠地區學校，得否溯及106年採計? 

A16：為避免逾越法律授權，應於該校列為偏遠地區學校之年資始得採計。 

Q17：於教師8年/11年服務期間，學校之偏遠地區認定類型異動，導致列為不同等級，

究以最後一年所列地區為準?又或各年度年資分開併計? 

A17： 

一、 如因學校類型異動導致列為不同等級，例如：特偏改列為極偏、特偏改列為偏

遠、由偏遠改列為非山非市再改列為偏遠等，均以服務學校之分級年限按比例

計算久任獎金數額。 

二、 惟如最後一年學校改列為非偏遠地區學校，則因未符合偏遠條例要件而無從發

給久任獎金。 

Q18：本校為一般地區學校(含經費補助上認定為非山非市之學校)，分校為偏遠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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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其校長應如何認定? 

A18：依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第3、4條規定，分校設

置主任一人，偏遠地區分校之日常事務皆由該主任責處，本校校長主要服務於

一般地區學校，爰一般地區之本校校長非久任獎金之發放對象。 

Q18-1：本校為一般地區學校(含經費補助上認定為非山非市之學校)，分校為偏遠地區

學校，教師係依學校分配於分校授課，應如何認定? 

A18-1：屬實際從事教學工作之服務年資得予採計。 

Q18-2：符合久任獎金人員編制在本校，實際服務於分校，本校為偏遠、分校為特偏

學校，應如何認定其久任獎金發放之標準，以本校或分校為發放依據？ 

A18-2：請主管機關自行認定，以實際服務地區學校為發放依據，得依各該服務學校

之分級按比例計算獎金額度。 

陸、不可歸責之事由認定 

Q19：可否列舉非可歸責教師之事由? 

A19：因教學現場樣態多，尚無法逐一列舉，請各學校或主管機關先行認定，倘有無

法確定之特殊情形，再請地方政府及學校彙整後提供本署，以利通盤進行一致

性之解釋，並納入問答集增修。 

Q20：偏遠地區學校教師如因受裁併校影響，而非自願超額介聘至其他偏遠地區學校，

或因受減班影響，而非自願或自願列入超額教師介聘至其他偏遠地區學校，其久

任獎金如何計算？ 

A20：因受裁併校及減班影響，屬非可歸責於教師之轉任事由，服務年資得予併計，

並以服務學校之分級年限按比例計算久任獎金數額。 

Q21：校長因配合地方教育發展政策或受任期法令限制，導致同一學校連續實際服務

年資未滿 8 年或 11 年，得否領取久任獎金？ 

A21：因配合地方教育發展政策、校長任期限制或其他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導

致同一學校連續實際服務年資未滿 8 年或 11 年，得視為「非可歸責事由」，其

實際服務年資可與轉任其他偏遠地區學校校長年資併計。(如澎湖縣自訂作業要

點規定校長應優先至二、三級離島學校服務) 

Q22：偏遠地區學校代理教師考上其他偏遠地區學校（不限於同縣市）專任教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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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屬非可歸責於教師之轉任事由，兩者年資得併計久任獎金年資？ 

A22：偏遠地區學校代理教師，因原學校未開該類科別專任教師職缺，考上其他偏遠

地區學校專任教師，屬非可歸責於代理教師事由，其年資可合併採計。 

Q23：代理教師因聘期屆滿，原任學校無繼續開缺，新任職於其他偏遠地區學校之代

理教師，是否屬非可歸責於教師之轉任事由得併計年資? 

A23：查偏遠條例所訂久任獎金之規定係以穩定偏遠地區學校師資為主要政策目標，

若代理教師因原任偏遠地區學校無繼續開缺，而考取「不同間偏遠地區學校」

任職，屬非可歸責該代理教師之事由，認其有久任於偏遠地區學校之意願，得

以併計年資，並依各該服務學校之分級按比例計算之。 

Q23-1：代理教師再聘次數或聘期已屆滿，參加原任學校甄選未上，新任職於其他偏

遠地區學校，是否屬非可歸責於教師之轉任事由得併計年資? 

A23-1： 

一、 查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偏遠

地區學校之代理教師再聘至多以二次為限。 

二、 又偏遠地區學校，依規定未持續以再聘方式聘任該代理教師，或非屬再聘之

適用代理教師，遇聘期屆滿，學校經教評會決議辦理公開甄選，係應學校師

資調配需要而為之。  

三、 依據偏遠條例第 21 條所訂定之久任獎金係以穩定偏遠地區學校師資為目標。

查本案例之代理教師聘期已屆滿，原任學校聘任期間已核議或經學校認定服

務成績優良，其雖參加原任學校甄選未上，仍屬非可歸責該代理教師之事由，

新任職於其他所偏遠地區學校之代理教師一節，認其有久任於偏遠地區學校

之意願，其年資得併計。 

四、 惟倘係新任職於其他所偏遠地區學校之專任教師，則參酌序號 22。 




